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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报事后审核意见 

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编号：TCYJS2014H0155 号 

 

致：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 根据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百大集团”）2013年度年报，2013年11月，

百大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分别由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

司（“西子联合”）和王水福变更为西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西子国际”）

和陈夏鑫；同时，陈夏鑫系王水福妻弟，并在西子联合任总裁；此外，王

水福和陈夏鑫共同持有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西子电梯”）100%的股

权，其中，王水福持股55.625%，陈夏鑫持股44.375%，西子电梯持有西

子联合100%的股权，且西子电梯为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锅股

份”）控股股东，王水福和陈夏鑫为西子电梯实际控制人； 

（2）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审核百大集团2013年度年报后，出具《关于

百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就上述事项，上

交所要求百大集团结合上述陈夏鑫与王水福的关系，并在向陈夏鑫与王水

福书面核实的基础上，说明：（1）在实际控制人的披露上，百大集团和

杭锅股份是否存在矛盾或不一致；（2）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规定，说明陈夏鑫、王水福、西子联合、西子国际之

间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如认为未构成，请说明具体的理由并提供相应

的证据。同时，请公司律师和陈夏鑫收购百大集团时的财务顾问分别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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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发表相应的意见。 

因此，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本所”）接受百大集团的委托，就陈夏鑫、王

水福、西子国际、西子联合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进行分析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如

下。 

 

第一部分 声明事项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书面审查了相关文件资料，调阅了百

大集团及杭锅股份相关的公告信息，与王水福先生、陈夏鑫先生进行了交流，王

水福先生、陈夏鑫先生并共同出具了相关《确认函》。 

本所律师在工作过程中，已得到百大集团的保证：即百大集团及相关人士业

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制作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一切文件

和信息，其所提供的文件及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无隐瞒、虚

假和重大遗漏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百大集团回复前述审核意见函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律

师书面许可，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和用途。 

 

第二部分 正文 

一、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一致行动人的规定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 

“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

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

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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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

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

融资安排； 

    （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七）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

公司股份； 

    （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

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二、 杭锅股份和百大集团对实际控制人的披露 

（一） 杭锅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杭锅股份 2014 年 3 月 25 日披露的 2013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杭锅股份目前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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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电梯为杭锅股份控股股东，王水福为西子电梯控股股东，持有西子电梯

55.62%的股权；陈夏鑫为王水福的妻弟，持有西子电梯 44.38%的股权，两人均

通过西子电梯间接持有杭锅股份的权益；谢水琴为陈夏鑫配偶，通过金润（香港）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杭锅股份 22.44%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王水福、陈夏鑫、谢水琴三人构成一致行动

关系，共同为杭锅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二） 百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百大集团 2014 年 3 月 29 日披露的 2013 年年度报告，2013 年 11 月 20

日，西子国际与西子联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西子国际协议收购西子联合持

有的百大集团 11,280 万股股份，约占百大集团总股本的 29.98%。上述股权转让

完成后，百大集团的控股股东变更为西子国际，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陈夏鑫，西子

国际持有百大集团 29.98%的股份，西子联合仍持有百大集团 7.71%的股份。 

根据陈夏鑫、王水福共同签署的《确认函》，其在 2013 年 11 月西子国际与

西子联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即已达成共识，双方通过各自控制的西子国际

及西子联合就未来百大集团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

关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时将保持独立。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就百大集团的经营管

王水福 陈夏鑫 谢水琴 
妻弟 夫妻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钜基控股有限公司 

        金润（香港）有限公司 

55.62% 44.38% 100% 

100%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4.99% 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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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达成的一致行动的安排。 

因此，虽然王水福通过西子联合持有百大集团 7.71%的股份，陈夏鑫为王水

福妻弟，并担任西子联合总裁，但由于陈夏鑫、王水福已达成共识，在百大集团

股东大会层面上，其各自控制的西子国际及西子联合将分别独立行使表决权，陈

夏鑫与王水福（包括其分别控制的西子国际及西子联合）并非一致行动人。因此，

陈夏鑫为百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综上，百大集团和杭锅股份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及披露是基于各自所能支配的

特定上市公司的权益及安排作出的认定，百大集团和杭锅股份对实际控制人的披

露上并不存在矛盾或不一致。 

三、 陈夏鑫、王水福、西子联合、西子国际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一致行动，是指投资

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

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因此，陈夏鑫、王水福、西子联合和西子国际

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要根据其各自所能支配的百大集团股份表决权的行

为或事实来进行认定。 

如前所述，西子国际持有百大集团 29.98%的股份，为百大集团控股股东，

陈夏鑫持有西子国际 95%的股份；王水福虽然通过西子联合持有百大集团 7.71%

的股份，且为陈夏鑫姐姐的配偶，但基于陈夏鑫、王水福共同出具的《确认函》，

双方已达成共识，其各自控制的西子国际及西子联合分别独立行使百大集团股东

大会表决权，因此，陈夏鑫与王水福（包括其分别控制的西子国际及西子联合）

并非一致行动人。百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陈夏鑫一人。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陈夏鑫、王水福、西子联合和西子国际之间是否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要根据其各自所能支配的特定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行为或事

实来认定。基于陈夏鑫、王水福、西子联合和西子国际各自所能支配的百大集团

股份表决权的行为或事实的实际情况，陈夏鑫、王水福、西子国际和西子联合并

非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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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2014年4月24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无副本。 




